
 

以此件为准            粤工信互联网函〔2020〕858 号 

 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
工业企业“上云上平台”事后奖补及 

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监督检查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（单位）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深化“互联网+先进制造业”发展工业互

联网实施方案及配套政策措施》（粤府〔2018〕23 号），规范财

政资金扶持项目支出和管理，推动工业企业广泛运用工业互联网

降本提质增效，拟对工业企业“上云上平台”事后奖补项目和工业

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进行监督检查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监督检查范围 

（一）工业企业“上云上平台”事后奖补项目。 

本次监督检查范围主要包括 2018 年和 2019 年已申领“上云

上平台”服务券并获得财政资金事后奖补的全部项目，不包括未

兑现、兑现不通过、取消申报的项目。检查重点主要针对 2018

年和 2019 年未开展实地检查或抽查的项目、已发生不合格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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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相关服务商所实施的其他项目、申请奖补金额较高的项目、存

在投诉或举报行为的项目等。 

    （二）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。 

    检查重点为 2018 年、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互联网创

新发展工程支持项目、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

项目，主要对在建项目及到期未完成验收项目开展检查。检查内

容包括项目建设、资金支出（含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）管理等情

况，中期检查、绩效评价、资金审计等检查中存在问题，整改情

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。 

    二、工作安排 

    （一）全面自查阶段（时间：9 月 7日-9 月 21 日） 

    1. “上云上平台”事后奖补。各工业互联网服务商结合已

开展实施的“上云上平台”项目进行跟踪服务，认真回访梳理“上

云上平台”已实施的客户，做好项目改进、优化升级、培训辅导、

项目维保等工作，整理填写《上云上平台实施项目情况汇总表（服

务商填写）》（见附件 1，可编辑电子版），于 9 月 18 日前提交至

我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邮箱。对于发现项目存在停用、闲置、使

用率较低等情况的应据实填报，不得漏报、瞒报以及提供虚假信

息。 

    2. 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。各已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扶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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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牵头单位（仅面向在建及到期未验收

项目）根据检查内容填写《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建设情况报

告提纲（牵头单位填写）》（见附件 2，可编辑电子版），于 9 月

18 日前提交至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已获得工业和信息

化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支持的项目，应按月报要求报送项

目进展，本次无需提交报告。 

3. 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一是结合本地 2018 年和

2019 年已开展“上云上平台”抽查情况，填写《上云上平台项目

情况检查表（工信部门填写）》（见附件 3，可编辑电子版）。二

是协助收集本地标杆示范项目建设情况报告，汇总整理成压缩文

档。以上两份材料请于 9 月 21 日前提交至我厅（工业互联网处）

邮箱。 

    （二）随机抽查阶段（时间：9 月 22 日至 10 月中旬） 

   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派出多个检查组，联合各地市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开展实地检查工作。一是以不影响工业企业正常生

产经营和疫情防控为前提，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商各地市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前确定具体检查时间段，通知本地区项目牵头

单位做好迎检准备。二是以“随机抽取”为主，各检查组联合地市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随机确定检查对象，其中“上云上平台”

项目随机抽取比例不低于 20%，各“上云上平台”项目实施服务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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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需陪同检查。三是检查过程应注重实效，由项目负责人直接进

行项目展示，并深入车间或项目现场查看真实使用情况，期间不

再安排工作汇报。四是结合各地“上云上平台”和工业互联网标

杆示范项目开展情况组织召开工作座谈会，详细听取企业及相关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相关同志对政策的意见建议。 

    （三）全面整改阶段（时间：10 月中旬至 10 月底） 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根据各地实际检查和反馈情况，结合在

线数据监测情况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全面整改：一是对于转型

实施效果好、企业满意的工业企业列为“上云上平台”标杆培育企

业，对于相关服务商列为优秀服务商培育对象；对实施效果良好

的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加强宣传推广。二是对于检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联合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督促指导项目牵头单位

加快整改；如涉及违规情况，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项目牵头单位

或服务商予以严肃处理。三是根据检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进一

步完善相关制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各项目牵头单位和相关服务商积极配合开展相关检

查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相关检查组人员及具体行程安排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各地应严格按照“八项规定”要求协助落实有关检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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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安排，不得在企业用餐，相关利益方及第三方机构不安排陪同

检查。 

    （四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人员 14 天内如有新冠

肺炎疑似症状、疫情严重地区人员接触史、疫情严重地区驻留史

或其他疑似情况的，不安排参加检查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上云上平台实施项目情况汇总表（服务商填写） 

          2. 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建设情况报告提纲（牵

头单位填写） 

          3. 上云上平台项目情况检查表（工信部门填写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4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王宇飞、刘坤东、胡嘉娟，联系电话：

020-83133376、83133375、83134272，邮箱：gyhlw@gdei.gov.cn） 



附件1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序
号

申领
年份

(2018/
2019)

申请编号 工业企业名称 工业企业地址
工业企业联系

方式
供应商（或平台

商）名称
代理商（或合
作方）名称

应用服务
目录

合同金
额

(万元)

服务券
金额

(万元)

使用情况
(正常/部
分使用/停

止)

实施不成功
的原因（选

填）

示例：

1 2018 SQ1811230118
广州番禺巨大汽车音响

设备有限公司
广州市番禺区新横

路6巷2号101
13912345678

广东精工智能系统
有限公司

无
智能排单调

度
28 28 正常 无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请将此表可编辑电子版于9月18日前发至邮箱：gyhlw@gdei.gov.cn。

上云上平台实施项目情况汇总表（服务商填写）

Zap


Zap

附件1



附件 2 

 

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项目建设情况报告提纲 
（项目牵头单位填写） 

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、项目总投入（含

自筹和财政资金）、建设内容和考核目标、项目亮点等。 

二、项目建设情况 

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当前建设进展和成效（对照考核目

标）、资金支出情况（含自筹和财政资金）、项目管理情况等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包括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、项目中期检查或绩效

评价、资金审计等各类检查中的发现问题。 

四、工作计划 

    包括已开展的整改工作和下一步工作计划、验收工作安

排、需我厅或地市工信部门协调解决的工作建议等。 



附件3

填报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

申领
年份

(2018/20
19)

申请编号 工业企业名称
供应商（或平台商）名

称
代理商（或合作方）

名称
检查结果（未检查/

通过/不通过）
备注

示例：

1 2018 SQ1811230118
广州番禺巨大汽车音响

设备有限公司
广东精工智能系统有限

公司
无 未检查 未被抽到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上云上平台项目情况检查表（工信部门填写）

Zap


Zap

附件3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。 


